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0244號

原      告  京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傳鐙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被      告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范煥英  

訴訟代理人  沈政南  

            張詠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

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被告前以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為由向本院起訴，經本院

於民國105年2月17日以102年度建字第158號民事判決及臺灣

高等法院於112年7月18日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0號民事

判決（下稱系爭更一判決），判命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

（下同）350萬元及利息，並諭知被告得就其勝訴部分供擔

保後假執行。嗣被告持系爭更一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

對原告假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4334號強制執

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於系爭執行事件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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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中，就原告對第三人華南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

核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及囑託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

嘉義地院）就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之服務報酬、工程

款、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強制執行，經嘉義地

院核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又兩造均就系爭更一判決提起

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判決廢棄發回

關於該判決命原告給付被告350萬元本息之部分，嘉義地方

法院執行處於113年1月16日撤銷前揭執行命令，本院執行處

於113年3月16日撤銷上開執行命令，並撤回囑託嘉義地院之

執行；嗣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4月15日以113年度重上更二

字第83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更二判決），改判命原告應給

付被告875,274元及利息，被告其餘上訴駁回而確定，有上

開判決可稽。又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並未收取原告於第三人

華南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及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

之服務報酬、工程款、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

且被告亦撤回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等情，亦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

真。

㈡、惟原告主張因被告不當以系爭更一字判決聲請假執行，致其

中華南銀行之存款142,826元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16

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3,863元；對

嘉義縣政府之工程款658,135元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

16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11,868元。

另因原告名下資產、工程款遭扣押，致其無法依正常管道向

銀行取得融資貸款，為籌措資金運轉而於112年10月向中租

借款，支付手續費65,625元、利息108,167元；另透過同業

高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高泰公司）於112年10月向華

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23,470元、利息33,080元；於112

年12月透過高泰公司向華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31,577

元、利息2,084元；透過高泰公司於113年1月向中租借款，

受有手續費126,000元、利息29,833元之損害，被告應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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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賠償原告435,567元（3,863+11,

868+65,625+108,167+23,470+33,080+31,577+2,084+126,00

0+29,833）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更二審判決已

確定原告應給付被告875,274元及利息，已大於被告假執行

所扣得之金額，難謂被告為不當執行，無民事訴訟法第395

條第2項之適用，且原告亦未舉證其確實受有損害，其所稱

之損害亦與其受假執行皆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不負賠

償之責等語。茲就本件原告請求是否有理由分述如下：

　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立法理由所載：「……預防濫用

假執行以保護被告之利益」，可知該等規定乃為保護被告之

利益而設，且原告須有濫用假執行制度情事，始應負民事訴

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又民事訴訟法第395

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債務人因

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債權人提出給付及假執行所受財產上

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台上字第2226號

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均需與

假執行之執行行為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果不能認為具

有因果關係存在，自不能據以請求賠償。

　⒉本件被告所持聲請假執行之系爭更一判決固經最高法院廢棄

發回，惟其僅係認為該判決漏未審酌被告是否與有過失，並

非認定被告對原告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且系爭更二判決雖

減輕原告對被告瑕疵損害金額85%之賠償金額，然仍認原告

應仍賠償875,274元及自10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已逾系爭執行事件實際扣押之金額

800,961元（142,826+658,135），且被告尚未因系爭執行事

件而受償，自難認被告對原告之假執行係不當執行而會對原

告造成損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

定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核與前揭規定之立法意旨相違，已

難憑採。況且，原告於華南銀行之存款既尚未因系爭執行事

件而遭被告收取領出，華南銀行仍會依其與原告間約定之存

款利率計息，原告自不會受有無法繼續收取原約定利息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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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就該筆存款會如何受有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收入損害，其主張因此筆存款遭扣押而

受有利息損失云云，亦難信取。又原告主張其原於112年8月

28日即檢附發票向嘉義縣政府領取工程款尾款658,135元，

然遭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而受有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1

6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損失云云，固提出原告與嘉義縣

政府往來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167頁至172頁）。惟依原告

與嘉義縣政府於112年7月26日之合意終止契約會議紀錄可知

（見本院卷第169頁），嘉義縣政府就原告得請領之尾款金

額仍須進行結算，且會議紀錄之結論須由機關首長核定後生

效，則嘉義縣政府是否本預定於收受扣押命令當天或於前揭

受扣押期間即會撥款，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

揭證據即遽認嘉義縣政府原預定於113年9月間撥款且原告就

該筆工程款本即定有特定計劃用途，而有預期之利息收益損

失。另原告所提出之配合建議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放款本金利息自動扣帳通知書、利息收據等件（本

院卷75-106頁）亦僅能證明原告有向中租借款及高泰公司向

華南銀行借款，尚無法證明原告確有因假執行而致無法向銀

行正常借貸款項，則其所主張須另以其他管道借款而須支出

高額之利息及手續費等即難認係因被告聲請假執行所致或與

之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前揭損害，自

非可採。

㈢、從而，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

付435,5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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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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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0244號
原      告  京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傳鐙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被      告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法定代理人  范煥英  
訴訟代理人  沈政南  
            張詠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被告前以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為由向本院起訴，經本院於民國105年2月17日以102年度建字第158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7月18日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0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更一判決），判命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350萬元及利息，並諭知被告得就其勝訴部分供擔保後假執行。嗣被告持系爭更一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假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433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於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中，就原告對第三人華南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核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及囑託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就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之服務報酬、工程款、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核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又兩造均就系爭更一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判決廢棄發回關於該判決命原告給付被告350萬元本息之部分，嘉義地方法院執行處於113年1月16日撤銷前揭執行命令，本院執行處於113年3月16日撤銷上開執行命令，並撤回囑託嘉義地院之執行；嗣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4月15日以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83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更二判決），改判命原告應給付被告875,274元及利息，被告其餘上訴駁回而確定，有上開判決可稽。又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並未收取原告於第三人華南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及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之服務報酬、工程款、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且被告亦撤回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等情，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
㈡、惟原告主張因被告不當以系爭更一字判決聲請假執行，致其中華南銀行之存款142,826元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16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3,863元；對嘉義縣政府之工程款658,135元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16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11,868元。另因原告名下資產、工程款遭扣押，致其無法依正常管道向銀行取得融資貸款，為籌措資金運轉而於112年10月向中租借款，支付手續費65,625元、利息108,167元；另透過同業高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高泰公司）於112年10月向華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23,470元、利息33,080元；於112年12月透過高泰公司向華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31,577元、利息2,084元；透過高泰公司於113年1月向中租借款，受有手續費126,000元、利息29,833元之損害，被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賠償原告435,567元（3,863+11,868+65,625+108,167+23,470+33,080+31,577+2,084+126,000+29,833）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更二審判決已確定原告應給付被告875,274元及利息，已大於被告假執行所扣得之金額，難謂被告為不當執行，無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之適用，且原告亦未舉證其確實受有損害，其所稱之損害亦與其受假執行皆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不負賠償之責等語。茲就本件原告請求是否有理由分述如下：
　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立法理由所載：「……預防濫用假執行以保護被告之利益」，可知該等規定乃為保護被告之利益而設，且原告須有濫用假執行制度情事，始應負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債務人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債權人提出給付及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均需與假執行之執行行為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果不能認為具有因果關係存在，自不能據以請求賠償。
　⒉本件被告所持聲請假執行之系爭更一判決固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惟其僅係認為該判決漏未審酌被告是否與有過失，並非認定被告對原告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且系爭更二判決雖減輕原告對被告瑕疵損害金額85%之賠償金額，然仍認原告應仍賠償875,274元及自10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已逾系爭執行事件實際扣押之金額800,961元（142,826+658,135），且被告尚未因系爭執行事件而受償，自難認被告對原告之假執行係不當執行而會對原告造成損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核與前揭規定之立法意旨相違，已難憑採。況且，原告於華南銀行之存款既尚未因系爭執行事件而遭被告收取領出，華南銀行仍會依其與原告間約定之存款利率計息，原告自不會受有無法繼續收取原約定利息之損害。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就該筆存款會如何受有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收入損害，其主張因此筆存款遭扣押而受有利息損失云云，亦難信取。又原告主張其原於112年8月28日即檢附發票向嘉義縣政府領取工程款尾款658,135元，然遭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而受有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損失云云，固提出原告與嘉義縣政府往來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167頁至172頁）。惟依原告與嘉義縣政府於112年7月26日之合意終止契約會議紀錄可知（見本院卷第169頁），嘉義縣政府就原告得請領之尾款金額仍須進行結算，且會議紀錄之結論須由機關首長核定後生效，則嘉義縣政府是否本預定於收受扣押命令當天或於前揭受扣押期間即會撥款，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即遽認嘉義縣政府原預定於113年9月間撥款且原告就該筆工程款本即定有特定計劃用途，而有預期之利息收益損失。另原告所提出之配合建議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放款本金利息自動扣帳通知書、利息收據等件（本院卷75-106頁）亦僅能證明原告有向中租借款及高泰公司向華南銀行借款，尚無法證明原告確有因假執行而致無法向銀行正常借貸款項，則其所主張須另以其他管道借款而須支出高額之利息及手續費等即難認係因被告聲請假執行所致或與之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前揭損害，自非可採。
㈢、從而，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435,5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0244號

原      告  京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傳鐙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被      告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法定代理人  范煥英  

訴訟代理人  沈政南  

            張詠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

    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被告前以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為由向本院起訴，經本院

    於民國105年2月17日以102年度建字第158號民事判決及臺灣

    高等法院於112年7月18日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0號民事

    判決（下稱系爭更一判決），判命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

    下同）350萬元及利息，並諭知被告得就其勝訴部分供擔保

    後假執行。嗣被告持系爭更一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

    原告假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4334號強制執行

    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於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

    程序中，就原告對第三人華南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核

    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及囑託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

    義地院）就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之服務報酬、工程款、

    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核

    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又兩造均就系爭更一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判決廢棄發回關於

    該判決命原告給付被告350萬元本息之部分，嘉義地方法院

    執行處於113年1月16日撤銷前揭執行命令，本院執行處於11

    3年3月16日撤銷上開執行命令，並撤回囑託嘉義地院之執行

    ；嗣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4月15日以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8

    3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更二判決），改判命原告應給付被

    告875,274元及利息，被告其餘上訴駁回而確定，有上開判

    決可稽。又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並未收取原告於第三人華南

    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及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之服

    務報酬、工程款、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且被

    告亦撤回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等情，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

    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

㈡、惟原告主張因被告不當以系爭更一字判決聲請假執行，致其

    中華南銀行之存款142,826元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16

    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3,863元；對

    嘉義縣政府之工程款658,135元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

    16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11,868元。

    另因原告名下資產、工程款遭扣押，致其無法依正常管道向

    銀行取得融資貸款，為籌措資金運轉而於112年10月向中租

    借款，支付手續費65,625元、利息108,167元；另透過同業

    高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高泰公司）於112年10月向華

    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23,470元、利息33,080元；於112

    年12月透過高泰公司向華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31,577元

    、利息2,084元；透過高泰公司於113年1月向中租借款，受

    有手續費126,000元、利息29,833元之損害，被告應依民事

    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賠償原告435,567元（3,863+11,86

    8+65,625+108,167+23,470+33,080+31,577+2,084+126,000+

    29,833）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更二審判決已確

    定原告應給付被告875,274元及利息，已大於被告假執行所

    扣得之金額，難謂被告為不當執行，無民事訴訟法第395條

    第2項之適用，且原告亦未舉證其確實受有損害，其所稱之

    損害亦與其受假執行皆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不負賠償

    之責等語。茲就本件原告請求是否有理由分述如下：

　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立法理由所載：「……預防濫用假執

    行以保護被告之利益」，可知該等規定乃為保護被告之利益

    而設，且原告須有濫用假執行制度情事，始應負民事訴訟法

    第395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

    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債務人因本案判

    決之假執行，向債權人提出給付及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

    損害及消極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意

    旨參照）。所謂「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均需與假執行

    之執行行為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果不能認為具有因果

    關係存在，自不能據以請求賠償。

　⒉本件被告所持聲請假執行之系爭更一判決固經最高法院廢棄

    發回，惟其僅係認為該判決漏未審酌被告是否與有過失，並

    非認定被告對原告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且系爭更二判決雖

    減輕原告對被告瑕疵損害金額85%之賠償金額，然仍認原告

    應仍賠償875,274元及自10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已逾系爭執行事件實際扣押之金額

    800,961元（142,826+658,135），且被告尚未因系爭執行事

    件而受償，自難認被告對原告之假執行係不當執行而會對原

    告造成損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

    定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核與前揭規定之立法意旨相違，已

    難憑採。況且，原告於華南銀行之存款既尚未因系爭執行事

    件而遭被告收取領出，華南銀行仍會依其與原告間約定之存

    款利率計息，原告自不會受有無法繼續收取原約定利息之損

    害。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就該筆存款會如何受有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收入損害，其主張因此筆存款遭扣押而

    受有利息損失云云，亦難信取。又原告主張其原於112年8月

    28日即檢附發票向嘉義縣政府領取工程款尾款658,135元，

    然遭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而受有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1

    6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損失云云，固提出原告與嘉義縣

    政府往來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167頁至172頁）。惟依原告

    與嘉義縣政府於112年7月26日之合意終止契約會議紀錄可知

    （見本院卷第169頁），嘉義縣政府就原告得請領之尾款金

    額仍須進行結算，且會議紀錄之結論須由機關首長核定後生

    效，則嘉義縣政府是否本預定於收受扣押命令當天或於前揭

    受扣押期間即會撥款，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

    揭證據即遽認嘉義縣政府原預定於113年9月間撥款且原告就

    該筆工程款本即定有特定計劃用途，而有預期之利息收益損

    失。另原告所提出之配合建議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放款本金利息自動扣帳通知書、利息收據等件（本

    院卷75-106頁）亦僅能證明原告有向中租借款及高泰公司向

    華南銀行借款，尚無法證明原告確有因假執行而致無法向銀

    行正常借貸款項，則其所主張須另以其他管道借款而須支出

    高額之利息及手續費等即難認係因被告聲請假執行所致或與

    之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前揭損害，自

    非可採。

㈢、從而，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

    付435,5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0244號

原      告  京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傳鐙  

訴訟代理人  李漢鑫律師

            李穎皓律師

被      告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法定代理人  范煥英  

訴訟代理人  沈政南  

            張詠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被告前以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為由向本院起訴，經本院於民國105年2月17日以102年度建字第158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7月18日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0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更一判決），判命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350萬元及利息，並諭知被告得就其勝訴部分供擔保後假執行。嗣被告持系爭更一判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假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3433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於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中，就原告對第三人華南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核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及囑託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就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之服務報酬、工程款、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核發扣押命令及收取命令。又兩造均就系爭更一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判決廢棄發回關於該判決命原告給付被告350萬元本息之部分，嘉義地方法院執行處於113年1月16日撤銷前揭執行命令，本院執行處於113年3月16日撤銷上開執行命令，並撤回囑託嘉義地院之執行；嗣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4月15日以113年度重上更二字第83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更二判決），改判命原告應給付被告875,274元及利息，被告其餘上訴駁回而確定，有上開判決可稽。又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並未收取原告於第三人華南銀行之存款債權142,826元及原告對第三人嘉義縣政府之服務報酬、工程款、保留款、保證金等債權658,135元，且被告亦撤回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等情，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訛，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

㈡、惟原告主張因被告不當以系爭更一字判決聲請假執行，致其中華南銀行之存款142,826元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16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3,863元；對嘉義縣政府之工程款658,135元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16日遭扣押，受有按法定利率5%計算之利息損失11,868元。另因原告名下資產、工程款遭扣押，致其無法依正常管道向銀行取得融資貸款，為籌措資金運轉而於112年10月向中租借款，支付手續費65,625元、利息108,167元；另透過同業高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高泰公司）於112年10月向華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23,470元、利息33,080元；於112年12月透過高泰公司向華南銀行借款，支付手續費31,577元、利息2,084元；透過高泰公司於113年1月向中租借款，受有手續費126,000元、利息29,833元之損害，被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賠償原告435,567元（3,863+11,868+65,625+108,167+23,470+33,080+31,577+2,084+126,000+29,833）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更二審判決已確定原告應給付被告875,274元及利息，已大於被告假執行所扣得之金額，難謂被告為不當執行，無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之適用，且原告亦未舉證其確實受有損害，其所稱之損害亦與其受假執行皆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不負賠償之責等語。茲就本件原告請求是否有理由分述如下：

　⒈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立法理由所載：「……預防濫用假執行以保護被告之利益」，可知該等規定乃為保護被告之利益而設，且原告須有濫用假執行制度情事，始應負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定損害賠償責任。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債務人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債權人提出給付及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0年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均需與假執行之執行行為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果不能認為具有因果關係存在，自不能據以請求賠償。

　⒉本件被告所持聲請假執行之系爭更一判決固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惟其僅係認為該判決漏未審酌被告是否與有過失，並非認定被告對原告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且系爭更二判決雖減輕原告對被告瑕疵損害金額85%之賠償金額，然仍認原告應仍賠償875,274元及自10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已逾系爭執行事件實際扣押之金額800,961元（142,826+658,135），且被告尚未因系爭執行事件而受償，自難認被告對原告之假執行係不當執行而會對原告造成損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核與前揭規定之立法意旨相違，已難憑採。況且，原告於華南銀行之存款既尚未因系爭執行事件而遭被告收取領出，華南銀行仍會依其與原告間約定之存款利率計息，原告自不會受有無法繼續收取原約定利息之損害。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就該筆存款會如何受有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收入損害，其主張因此筆存款遭扣押而受有利息損失云云，亦難信取。又原告主張其原於112年8月28日即檢附發票向嘉義縣政府領取工程款尾款658,135元，然遭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而受有自112年9月7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損失云云，固提出原告與嘉義縣政府往來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167頁至172頁）。惟依原告與嘉義縣政府於112年7月26日之合意終止契約會議紀錄可知（見本院卷第169頁），嘉義縣政府就原告得請領之尾款金額仍須進行結算，且會議紀錄之結論須由機關首長核定後生效，則嘉義縣政府是否本預定於收受扣押命令當天或於前揭受扣押期間即會撥款，即非無疑，尚難僅憑原告所提出之前揭證據即遽認嘉義縣政府原預定於113年9月間撥款且原告就該筆工程款本即定有特定計劃用途，而有預期之利息收益損失。另原告所提出之配合建議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放款本金利息自動扣帳通知書、利息收據等件（本院卷75-106頁）亦僅能證明原告有向中租借款及高泰公司向華南銀行借款，尚無法證明原告確有因假執行而致無法向銀行正常借貸款項，則其所主張須另以其他管道借款而須支出高額之利息及手續費等即難認係因被告聲請假執行所致或與之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其前揭損害，自非可採。

㈢、從而，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435,5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